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准智持有上市公司 36,840,0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03%，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份，已于2022年7月2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4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0），因自身资金需求，宁波准智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935,950股，合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宁波准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一华先生控制的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一
华先生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公司收到宁波准智的书面告知函，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宁波准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1,930,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69%。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宁波准智是公司实控人徐一华先生控制的企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由 114,230,045股减少至 112,
3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由59.00%减少至58.01%，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违反已作出的承诺及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准智”）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现将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6,840,045股

19.03%

IPO前取得：36,840,04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宁波准智创业投资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苏州青一投资有限
公司

徐一华

徐伟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36,840,045

48,000,000

16,340,000

13,050,000

114,230,045

持有比例

19.03%

24.79%

8.44%

6.74%

59.0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宁波准智和青一投资同受徐一华
先生控制，徐伟先生是徐一华先
生胞兄。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30,045股

2025年5月29日～2025年5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1,930,045股

50.21～53.55元/股

101,557,877.83元

已完成

0.9969%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不超过：1%

34,910,000股

18.03%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一华先生未参与本次减持。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结合自身资金需求、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股东宁波准智提前完成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身份类别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00078282757X□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

徐一华

徐伟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05055187896P□ 不适用

√ 不适用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准智创
业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苏州青一投
资有限公司

徐一华

徐伟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3,684.0045

4,800.0000

1,634.0000

1,305.0000

11,423.0045

变动前比例
（%）

19.03

24.79

8.44

6.74

59.00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3,491.0000

4,800.0000

1,634.0000

1,305.0000

11,230.0000

变 动 后 比
例（%）

18.03

24.79

8.44

6.74

58.01

权益变
动方式

集中竞
价

/

/

/

--

权益变动的
时 间 区
间

2025/5/29-
2025/5/30

/

/

/

--

资 金 来 源
（仅增持填

写）

不适用

/

/

/

--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宁波准智实施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

及资金来源。详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3月4日披露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0）。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03 证券简称：天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甘肃亚盛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盛农服”）、甘肃亚盛田园牧

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盛田园牧歌”）、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芋兴粉业”）。

● 本次担保金额：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亚盛农服提
供担保1,500万元、为亚盛田园牧歌提供担保5,000万元、为芋兴粉业提供担保46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总额：截止2025年5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0,065.50万元，均为对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概述
（一）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和 2024年 9月 18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信用担保的议案》，同意
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为全资子公司的贷款提供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110,000万元的信用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及2024年9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信用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9）、《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二）担保业务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亚盛农服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固支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1,500万元，期限1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亚盛田园牧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5,000万元，期限1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芋兴粉业向甘肃山丹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流动资金贷款460万元，期限8年。
上述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会议审

议。
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亚盛农服提供的担保
1.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固支行
2. 债务人：甘肃亚盛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3. 保证人：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保证金额：1,500万元
5.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

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7.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8. 反担保情况：无
（二）公司为亚盛田园牧歌提供的担保
1.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2. 债务人：甘肃亚盛田园牧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保证人：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保证金额：5,000万元
5.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见合同要素表的约定）/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的加倍利息和所有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等，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上述

范围中的所有款项统称为“主债权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7.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 反担保情况：无
（三）公司为芋兴粉业提供的担保
1. 债权人：甘肃山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2. 债务人：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保证人：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保证金额：460万元
5.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税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
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聘请第三方进行催收的费用等。

7.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 反担保情况：无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甘肃亚盛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杨民结，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农作物种子经营；农药批发；农药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饲料原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肥料销售；农用薄
膜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物农药技术研发；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销售；农业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工业酶制剂研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智能
农业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蔬菜种
植；水果种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为 32,546.65万元，负债总额为 16,858.96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 15,687.6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1.80%。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260.60
万元，净利润600.02万元。

2. 甘肃亚盛田园牧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占
鼎，经营范围：各类牧草产品（包括草粉、草块、草颗粒）的种植、加工、销售；紫花苜蓿种植、加
工、销售；饲料销售；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批发）种植、销售；农机作业。

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为 104,901.53万元，负债总额为 58,612.42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 46,289.1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5.87%。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476.00
万元，净利润1,761.49万元。

3. 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殷朝国，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饮料生

产；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薯类种植；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豆及薯类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食用农产品批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为 19,957.30万元，负债总额为 13,642.47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6,314.8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8.36%。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996.23万
元，净利润303.36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0,065.50万元，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35%。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2025-028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富山湾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山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156,6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85%；北京富宁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宁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
11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北京卓尚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尚
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7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北京卓尚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卓尚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43,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富山湾、
富宁湾、卓尚石、卓尚湾均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德胜能够控制的企业，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8,986,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所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4年2月8日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4月22日,公司披露了《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2）。富山湾、富宁湾、卓尚石和卓尚湾因其持有人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
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28,000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3.00%。

2025年5月29日，公司收到富山湾、富宁湾、卓尚石和卓尚湾出具的《关于北京凯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富山湾、富宁湾、卓尚
石和卓尚湾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127,999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富山湾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156,600股

1.85%

IPO前取得：3,156,6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富宁湾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113,100股

1.82%

IPO前取得：3,113,1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卓尚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73,300股

0.98%

IPO前取得：1,673,3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卓尚湾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043,922股

0.61%

IPO前取得：1,043,92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富山湾

富宁湾

卓尚石

卓尚湾

北京松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周德胜

合计

持有数量（股）

3,156,600

3,113,100

1,673,300

1,043,922

38,400,000

240,000

47,626,922

持有比例

1.85%

1.82%

0.98%

0.61%

22.46%

0.14%

27.8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富山湾、富宁湾、卓尚石、卓尚湾均
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德胜能够控
制的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松
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
安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周德胜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周德胜先生本人以
及松安投资未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富山湾

1,931,942股

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654,413股
大宗交易减持，1,277,529股

23.08～28.71元/股

47,571,641.29元

已完成

1.13%

不超过：1.13%

1,224,658股

0.72%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富宁湾

1,011,757股

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333,879股
大宗交易减持，677,878股

23.08～28.04元/股

24,881,361.15元

已完成

0.59%

不超过：0.59%

2,101,343股

1.23%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卓尚石

1,577,300股

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520,509股
大宗交易减持，1,056,791股

23.08～28.40元/股

38,763,661.00元

已完成

0.92%

不超过：0.92%

96,000股

0.06%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卓尚湾

607,000股

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200,310股
大宗交易减持，406,690股

23.08～27.85元/股

14,932,864.27元

已完成

0.36%

不超过：0.36%

436,922股

0.2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87 证券简称：凯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公告编号：2025-040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

30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建工控股”）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2亿元。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建工控股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

式实施了首次增持，共增持本公司1,075,299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6%，对

应增持金额为5,051,804元（不含税费）。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

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

如出现上述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551,638,784股

32.14%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25年4月30日

2025年4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5年5月2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1,075,299股

505.18万元

0.06%

505.18万元

1,075,299股

0.06%

建工控股已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出具的贷款承
诺函（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拟为建工控股提供增持上
市公司股票的融资支持，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1.8 亿元，专项用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A股股票。因此，本次增持计划
资金来源为建工控股自有及自筹资金。

首次增持完成后，建工控股持有公司股份552,714,0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0%。本次

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建工控股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建工控股增持

公司股份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5-041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2起案件均在审理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2起均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2.46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金额。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

欠付工程款的建设单位提起诉讼（仲裁），通过法律途径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切实保障合

法权益。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新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案件2起，涉案金额

合计2.46亿元，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近期金额较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公司近期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案件2起，合计金额2.46亿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原告

安 徽 建 工 交
通 航 务 集 团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交
通 航 务 集 团
有限公司

被告

淮北市商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淮北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起诉日期

2025- 05-
06

2025- 05-
29

案由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涉案金额
（ 万

元）

8,280.10

16,311.56

受理法院

淮 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泗 县 人 民
法院

进展情况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二、前期已披露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一）近期结案案件

序
号

1

原告

甘 肃 大
宇 建 设
工 程 有
限公司

被告

安徽裕和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安
徽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兰州
瑞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起诉日期

2024- 09-
04

案由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4,000.00

受 理 法
院

兰 州 新
区 人 民
法院

进展情况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原告
上诉，二审判决被告安徽裕和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160.87 万元及利息，被告安徽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任
何责任。

（二）其他有进展案件

序
号

1

2

3

原告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
限公司

图 们 市
吉 皖 建
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阜 阳 安
建 建 设
管 理 有
限公司

被告

宁波余姚晟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图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图们
市人民政府

阜阳市颍东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建工建设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人）

起诉日期

2023- 08-
02

2024- 11-
13

2025- 01-
20

案由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行 政 协
议纠纷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5,664.41

75,
549.71

4,427.23

受理法院

余姚市人
民法院

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
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
院

阜阳市颍
东区人民
法院

进展情况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 5,
320.02 万元及利息，支付商票
贴息 460.27 万元；原告享有优
先受偿权。被告上诉，因被告
未缴纳诉讼费，二审按撤回上
诉处理。原告已申请强制执
行。已回款630.73万元。

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
告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一审
审理中。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
决被告阜阳市颍东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继续履行协议，并将
错漏项费用4,427.23万元计入
项目总投入。被告上诉，二审
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应收款项，保护公司合法权益。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或

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进行

会计处理，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80,664,96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1,873,146.4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王惠文先生、王彦庆先生、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农村经济

经营管理站、唐山曹妃甸区卓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区佳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
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元，待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的规定执行。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9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
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
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5-8328818
特此公告。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385 证券简称：惠达卫浴 公告编号：2025-022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生益科技”）的控股孙公

司湖南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晟环保”）。
●被担保人名称：绿晟环保的全资子公司永兴鹏琨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鹏

琨”）。
●本次担保金额：绿晟环保为永兴鹏琨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行

（以下简称“邮政银行”）融资提供3,000万元的担保。
●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绿晟环保对其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336,963,588.83元，担保余

额为136,963,588.83元，担保余额是绿晟环保对汨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及永兴鹏琨
的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绿晟环保累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永兴鹏琨担保余额

为93,748,781.20元（不含本次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绿晟环保及其下属公司拟向金融机构融资，互相提供担保，2025年，新增2
亿元担保额度，授权绿晟环保依据其章程及母公司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在2亿元担保额度内决定并处理绿晟环保及其下属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相关事宜。具体详
见2025年3月2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绿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永兴鹏琨向邮政银行融资人民币3,000万元整，签订《小企业授信业务额度借款合同》，融
资期限为四年，绿晟环保为永兴鹏琨向邮政银行融资人民币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与邮政银行签订了《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永兴鹏琨环保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经济开发区柏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永兴鹏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647,239,937.77

542,597,769.65

371,388,538.69

304,817,338.36

83.83%

104,642,168.12

152,804,708.01

1,384,685.0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湖南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行
3、债务人：永兴鹏琨环保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

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担保
财产处置费用、过户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以及因债务
人/被担保人（反担保情形下，下同）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
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
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
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

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0元，公司及下属公司对下属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06,963,588.83元，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70,000,000.00元，下属公司
对下属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36,963,588.83元，公司及下属公司对下属公司累计担保
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07%。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公告编号：2025一03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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